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实训室管理及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校设字 （2022） 3号
各学院：
近期，江苏省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根据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综合工作组对学校疫情防控提出的要求，现将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实训室管理及安全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1、 各学院所有实验实训室原则上于2022年4月10日前全部关闭，暂停使用。
2、 实验实训室关闭前要落实好防盗、防火、防水、防泄漏、防意外事故等安全管理措施。
3、 4月10日起将“实验实训室安全日查日报系统”中暂停使用的实验实训室状态设置为关闭。
4、 如有特殊情况确需使用实验实训室的，学院需指定实验实训室使用期间的责任人，填写《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实训室使用备案表》，由学院主要领导审核同意签字，学院盖章后在4月10日上报设备处。实验室实训室使用期间正常填报“实验实训室安全日查日报系统”。
5、 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学院是疫情防控期间在用实验实训室的安全和防疫的主要责任人；各学院指定的实验实训室责任人是疫情防控期间在用实验实训室的安全和防疫的直接责任人。
6、 疫情防控期间，拟进入实验实训室的师生必须满足学校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核酸检测、个人防护等相关要求后，方可进入实验实训室。进入人员必须做好出入登记，做到留痕可追溯，并每日上报设备处（上报方式另行通知）。
7、 进入实验实训室的师生必须遵守学校实验实训室管理的相关规定。

实验实训室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实训室安全的重要性，请各学院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全力做好实验实训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附件：《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学院实验实训室使用备案表》
                                                 设备处
                                               2022年4月9日



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学院实验实训室使用备案表
 学院名称：                                                                  学院盖章处                
	实验实训室名称
	地点
	用途
	使用时间
	使用人员
	学院指定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电话

	
	
	
	
	
	
	

	
	
	
	
	
	
	

	
	
	
	
	
	
	

	
	
	
	
	
	
	

	
	
	
	
	
	
	

	
	
	
	
	
	
	

	
	
	
	
	
	
	

	
	
	
	
	
	
	

	
	
	
	
	
	
	

	
	
	
	
	
	
	


注：每个实训室填写一行
申请时间：2022年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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